　　　　　　　　　　　

黑招考办普招〔2010〕4号

关于印发《2010年黑龙江省普通高职（专科）

毕业生升入本科院校招生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市（行署）招考办、有关普通高等学校：

为培养更多实用型、复合型人才，激励我省高职（专科）在校生勤奋学习，构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立交桥，2010年我省普通高校继续实行高职（专科）毕业生升入本科院校（以下简称专升本）的招生工作。为使我省专升本招生工作更加科学、公平、规范、有序，现将我省《2010年黑龙江省普通高职（专科）毕业生升入本科院校招生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

1.2010年黑龙江省普通高职（专科）毕业生升入本科院校招生考试实施办法

2.2010年黑龙江省专升本考生报考信息采集表填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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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0年黑龙江省普通高职（专科）毕业生

升入本科院校招生考试实施办法

为做好我省2010年专升本招生工作，根据教育部和我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有关规定及要求，现制定2010年专升本招生考试实施办法如下：

一、招生计划

　　按教育部要求，今年我省本科院校专升本招生计划总数为我省2010年应届普通高职（专科）毕业生总数的5%。各普通高校专升本本科院校招生计划及各普通高校专升本本科专业对接表另行下发。

二、报名对象及条件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录取的省内普通高等本科院校、成人高等院校（普通专科班）、普通高职（专科）的应届专科层次毕业生，由学校推荐。在校学习期间，按专业综合排名的前30%或参加由省招考办统一组织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和“全国高等学校非计算机专业学生计算机联合考试”成绩合格者均可报名（持两证报名的考生不占报考30%比例数）。推荐生源不足的院校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推荐条件，推荐考生名单必须在推荐院校内公示。

三、报名时间

报名日期为2010年3月1日－9日，报名时考生交报名考试费150元。

四、信息采集

考生本人依据《2010年黑龙江省普通高职（专科）毕业生升入本科院校招生计划及专业对接表》（另行下发）、《2010年黑龙江省专升本考生报考信息采集表填写说明》（附件2）清晰、准确的填写《2010年黑龙江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生报考信息采集表》（附件3）。考生按所学专业，可填报两个院校相同专业志愿。推荐学校负责采集考生电子信息，并打印《2010年黑龙江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生报考信息登记表》（附件4），由考生本人核对、确认签字，绝不允许他人代签。推荐学校审核后盖章并留存。报名电子数据于2010年3月10日上报我办信息处。我办将于2010年3月20日前将打印准考证程序及考场编排数据下发给各市（行署）招考办。

五、考试工作

1．考试科目

2010年专升本考试设外语（英、日、俄）公共课，分值100分；专业综合基础（含两门专业课）课，分值200分两门。

2．考试日期、时间

2010年3月28日9：00－11：00外语，13：30－16：00专业综合基础。

3．取题及返卷

取题时间为3月26日，地点：黑龙江省招生考试命题中心（哈尔滨商业大学江北校区院内）。返卷时间为3月27日，地点：省招考办（哈尔滨市黄河路69号）。

4．考试实施

考试工作在省招考办领导下，由市（行署）招考办组织实施，根据考生报考情况，全省设若干考点。考试工作按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考务管理规定执行。

六、评卷、成绩查询

评卷工作由省招考办统一组织。评卷结束后，考生可通过“黑龙江招生考试信息港www.lzk.hl.cn”网站查询本人考试成绩。

七、录取

录取工作将在4月15日－20日进行。根据本科院校专业招生计划和考生考试成绩，划定各专业最低录取控制线，根据考生所报院校志愿从高分到低分依次投档录取。考生两个院校志愿投档结束后，对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我办将于4月18日左右在网上公布剩余计划。考生凭密码（随准考证一并下发）登陆“黑龙江招生考试信息港”填补报志愿。

招生院校将录取结果通知考生推荐学校，并向录取考生寄发录取通知书。

八、学制、学费、毕业证书

考生入学后有关学制、学费及毕业证书管理按黑龙江省教育厅有关文件执行。

九、加强管理

各市（行署）招考办及高校要高度重视专升本招生考试工作。各高校要根据本办法制定本校的推荐办法，推荐办法要通过各种方式向学生广泛宣传并报省招考办备案。各市（行署）招考办要按普通高校考务管理规定严格、规范组织考试工作。对考试违纪作弊的考生和在推荐报名工作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工作人员，根据教育部对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违规处理有关规定和《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18号）处理，确保专升本招生考试工作公平、公正、平稳、顺利实施。　　

　

附2：

2010年黑龙江省专升本考生报考信息采集表填写说明
为方便考生填写此表，现将填写办法按表中需填内容顺序说明如下：
（1）报名号：为10位，代表的意义如下所示：
	
	
	
	   1
	    2
	     3
	   4
	  5
	  6
	 7
	8
	 9
	 10
	 
	
	

	 
	
	 
	 
	
	
	
	
	
	
	
	
	
	
	
	



          报名点代码     专业类别代码         报名顺序号       

报名点代码见附表。
报名顺序号：根据专业类别不同从每个专业类别的0001开始连续排序。
（2）姓名：用汉字填写。
（3）出生日期：用数字填写年月日，如：1986年7月14日出生，则填：1986年07月14日。
（4）性别： 1-男 2-女。
（5）民族：
01—汉  族   02—蒙古族   03—回  族   04—藏  族   05—维吾尔族
06—苗  族   07—彝  族   08—壮  族   09—布依族   10—朝鲜族
11—满  族   12—侗  族   13—瑶  族   14—白  族   15—土家族
16—哈尼族   17—哈萨克族 18—傣  族   19—黎  族   20—傈傈族
21—佤  族   22—畲  族   23—高山族   24—拉祜族   25—水  族
26—东乡族   27—纳西族   28—景颇族   29—柯尔族   30—土  族
31—达斡尔族 32—仫佬族   33—羌  族   34—布朗族   35—撒拉族
36—毛难族   37—仡佬族   38—锡伯族   39—阿昌族   40—普米族
41—塔吉克族 42—怒  族   43—乌孜别克 44—俄罗斯族 45—鄂温克族
46—崩龙族   47—保安族   48—裕固族   49—京  族   50—塔塔尔族
51—独龙族   52—鄂伦春族 53—赫哲族   54—门巴族   55—珞巴族
56—基诺族   97—其他     98—外国血统中国籍人士
（6）身份证号码：从左到右逐格填写，身份证号为15位的，则填15位，后三位为空；身份证号是18位的，则填满18位。
（7）外语语种：
1-英语   2-俄语   3-日语   
（8）政治面貌：
01-中共党员          02-中共预备党员       03-共青团员
04-民革会员          05-民盟盟员           06-民建会员

 07-民进会员          08-农工党党员         09-致公党党员
10-九三学社社员      11-台盟盟员           12-无党派民主人士
13-群众
（9）推荐学校国标码：由推荐学校提供 ，考生填写。
（10）推荐学校名称：用汉字准确填写。
（11）在校所学专业：用汉字准确填写。
（12）录取通知书邮寄地址：用汉字详细写清准确地址，以免投递错误，延误正常入学。
（13）收件人：用汉字写明确切接收人。
（14）邮政编码：准确填入方格内。
（15）准确写明本人联系电话，以能找到本人为准，可填写一至二个联系电话。
（16）报考专业类别代码、院校代码、院校名称、专业代码、专业名称：在“2010年黑龙江省普通高职（专科）毕业生升入本科院校招生计划及专业对接手册”中查找专业类别代码、院校代码、院校名称、专业代码、专业名称填写。
（17）是否服从院校调剂：1-服从院校调剂，0-不服从院校调剂。
附：报名点代码（另行下发）

附件3：     
2010年黑龙江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生报考信息采集表  

	报名号
	□□□□□□□□□□
	姓 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 别
	□
	民 族
	□□

	身份证号
	□□□□□□□□□□□□□□□□□□

	学   号
	
	政治面貌
	□□         
	外语语种
	□  

	推荐学校国标码         
	□□□□□

	在校所学专业
	 
	学制
	□

	录取通知书邮寄地址
	
	收件人
	

	联 系 电 话
	
	 邮 政 编 码
	□□□□□□

	  考生填报志愿信息

	报考专业类别
	□□

	 
	院校代号
	院校名称
	专业代号                专业名称

	第一志愿
	□□□□
	
	□ □  

	第二志愿
	□□□□
	
	□ □  

	是否服从院校调剂  □


1、此表为采集考生报考信息的依据，考生在填表时须用蓝或黑色钢笔（圆珠笔）书写、字迹要工整、清晰。

2、为减少信息采集的人工录入量，表中有些项目凭代码录入，考生填写时，要认真按填写说明，准确填写代码和内容。

3、表中凡有方框“□”的，须先在“□”内填写代码，然后在“□”后用汉字填写内容。

4、表中栏目无“□”的，则直接用汉字或数字填写有关内容。

5、考生留存的电话若是所在学校或其他公用的，必须是始终有人值守并能找到本人的。

6、考生可填报2个院校志愿，1个专业志愿（可填报两个院校相同专业志愿）。

附4：

2010年黑龙江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生报考信息登记表（样式）

	报名号
	0106010001
	姓名
	张艺
	     图
像
文
件

	出生日期
	1986年07月14日
	性别
	女
	

	身份证号码
	230103198607147600
	民族
	汉
	

	外语语种
	英语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推荐学校
	黑龙江科技学院

	在校所学专业
	财务管理
	学制
	3年

	录取通知书邮寄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糖厂路XX号
	收件人
	王菲

	联系电话
	0453-68111111   139XXXXXX765
	邮政编码
	150010

	考    生   填   报   志   愿

	报考专业类别代码
	01 
	报考专业类别名称
	财务管理

	第一志愿
	2600
	哈尔滨师范大学
	03
	会计学

	第二志愿
	2605
	哈尔滨商业大学
	03
	会计学

	是否服从院校调剂
	服从院校调剂

	以上内容考生本人核对无误后签字：

	推
荐
学
校
意
见
	考生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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